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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退出上海瑞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

LP

份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高科” 或“公司” ）于2017年8月7日召开公司六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退出上海瑞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LP份额的议案》，本公司将退出所持有的上海瑞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善合伙”或“合伙企业” ）45%的LP份额并收回对其及下设项目公司的全部委托贷款。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 瑞善合伙、公司及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上海瑞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昕” )、上海瑞席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席” ）、上海瑞力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力创新” ），瑞善合伙的

管理人上海瑞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力投资” ）和弘毅贰零壹伍（深圳）地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丰创实业

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就新合伙人入伙合伙企业，瑞善合伙原合伙人退出合伙企业等相关事宜进行约定。

三、《合作框架协议》标的及协议当事人基本情况

（一） 协议标的

瑞善合伙成立于2015年2月16日， 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杨浦区国通路127号901-14室， 合伙期限为

2015年2月16日至2025年2月15日。 合伙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不得从事经纪）。【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瑞善合伙的合伙人出资方式、数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合伙人类型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

比例

LP份额

比例

有限合伙人 瑞力创新 5,232.5482 3,578.372511 54.25% 55%

有限合伙人 张江高科 4,281.1757 2,927.759328 44.39% 45%

普通合伙人 瑞昕 0.0001 0.0001 0.00% -

普通合伙人 瑞席 200 90 1.36% -

瑞善合伙下设项目公司上海戴创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戴创” ）和上海戴智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戴智” ）（统称“标的

公司” ），合伙企业持有标的公司99.9%的股权，标的公司持有位于上海市杨浦区政学路51号2到12层和伟成路70号2到12层及地下

停车位的资产。

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上海瑞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退出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沪众评报字（2017）第053号），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评估价值为761,501,708.76元（包括所持物业

及其他零星资产）。

根据此评估报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职业字(2017)5941号审计报告,截止2016年12月31日瑞善合伙

经审计的财务状况为：资产总额252,038,395.95元，负债140,120,300.00元，所有者权益111,918,095.95元。

公司通过上海银行浦东分行向戴创和戴智分别提供本金金额均为人民币3,375万元的委托贷款，同时，公司通过上海银行浦东

分行向合伙企业提供本金金额为人民币5,400万元的委托贷款。

（二） 协议当事人基本情况：

新入伙合伙人一(甲方一)：弘毅贰零壹伍（深圳）地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入伙LP” ）

主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弘毅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合伙）

新入伙合伙人二(甲方二)：深圳丰创实业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入伙GP” ）

主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弘毅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合伙）

乙方：瑞善合伙

丙方：瑞昕；

主营场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755号340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瑞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丁方：瑞席；

主营场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142号23幢3124-5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远理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戊方：瑞力创新

主营场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755号3404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瑞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己方：张江高科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200号

法定代表人：陈干锦

庚方：瑞力投资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上海国际集团大厦2001室

法定代表人：程峰

瑞昕、瑞席、瑞力创新、张江高科在本次交易结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共同委托瑞力投资代为实施本次交易项下的原合伙人退出工

作。

瑞昕、瑞席、瑞力创新、张江高科及瑞力投资合称“瑞力相关方” ，甲方一、甲方二统称为“新入伙方” 。

四、《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步骤安排:

各方签署《入伙协议》、《退伙协议》及《上海瑞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

不晚于2017年12月28日， 新入伙方分两期将交易价款共人民币842,374,874.45元 （根据预编财务报表计算的退伙价款200,

621,108.25�元，及合伙企业委贷偿还款项、现存境内贷款偿还款项及戴创、戴智委贷偿还款项三项合计641,753,766.20�元）缴付至

合伙企业共管账户和标的公司贷款账户。

新入伙方完成支付两期交易价款后的三（3）工作日内且于交接日，各方共同配合并促使合伙企业及标的公司偿还委托贷款，其

中合伙企业及标的公司应向公司尽快偿还委托贷款12,150万元及相应利息。

同时各方应促使合伙企业根据预编财务报表计算所得退伙价款的95%向瑞昕、瑞席、瑞力创新和张江高科支付首期退伙价款，按

照合伙企业的收益分成约定，合伙企业向张江高科分配的首笔退伙价款总额人民币74,285,571.00�元。

剩余退伙价款作为保证金留存于合伙企业共管账户以备退伙价款调整之用途， 在各方就本次交易对合伙企业退伙方的退伙价

款进行最终确认后进行确认。

（二）违约责任及协议解除

新入伙方如有违反约定未按时支付交易价款、合伙企业未向退伙方按时支付首期退伙价款、未向退伙方按时支付最终剩余退伙

价款（如有）等情况发生，瑞力相关方有权要求新入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未支付的，瑞力相关方有权解除协议。 如协议解除，新入伙

方应向瑞力相关方支付相当于人民币2,000万元的违约金。

瑞力相关方如有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发生，新入伙方有权解除协议，瑞力相关方应向新入伙方支付相当于人民币2,000万元的

违约金。

（三）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各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有利于公司以合适的价格退出所投资的项目获得较高的利润、增加公司收入，继而实现对资金的重新

配置，满足张江科学城建设的资金需求。公司退伙瑞善合伙预计将实现投资收益约4,500万元，公司收回委托贷款 12,150万元，实现

委托贷款利息收入约1,390万元(其中，2016年公司已确认委托贷款利息收入438万元， 2017年前三季度公司已确认委托贷款利息收

入467万元），两项合计共产生收益约5,890万元（最终收益将根据剩余退伙价款进行调整）。

六、《合作框架协议》的风险分析

本次张江高科退伙瑞善合伙，需要基金其他合伙人一致配合。 公司将合规合法做好法律、审计、评估及国资委项目报备等各项工

作，确保公司回收投资本金，获取投资收益。

七、 备查文件

《合作框架协议》及相关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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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149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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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14

首创

MTN003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为保证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

14首创MTN003，债券代码:101455034）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

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4首创MTN003

4.�债券代码：101455034

5.�发行总额：人民币3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4.6%

7.� 到期兑付日：2017年11月1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 ）的

债券， 其付息/兑付资金由上海清算所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

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

知上海清算所。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上海清算所而

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上海清算所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闵立

联系方式:� 010-84552266

2、主承销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宇平

联系方式:021-38579253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电话：021-23198708/8682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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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为保证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

14首创MTN002，债券代码:101455033）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

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4首创MTN002

4.�债券代码：101455033

5.�发行总额：人民币3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4.6%

7.�到期兑付日：2017年11月1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 ）的

债券， 其付息/兑付资金由上海清算所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

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

知上海清算所。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上海清算所而

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上海清算所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闵立

联系方式:� 010-84552266

2、主承销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宇平

联系方式:021-38579253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电话：021-23198708/8682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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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解

除限售股份数量为396,825,3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70%。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11月14日。

3、本次解除限售后，相关股东在减持股份时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相关业务办理指南》中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行为的相关规定。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16年9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04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97,366,185股新股。

2016年10月25日，公司向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秦川共8名特定对象合计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198,412,698股，公司总股本由1,347,840,

000股增加至1,546,252,698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2,499,999,994.8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35,672,388.03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2,464,327,606.77元。 2016年10月31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

验资，并出具了天健验〔2016〕3-144号《验资报告》，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上述认购款扣除

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16年11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

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6年11月14日。 8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

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11月14日。

2017年4月19日，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方案》，以公

司总股本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

股，并于2017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权益分派，上述限售股总额由

198,412,698股变更为396,825,396股。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变动情况如下表：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转增后股数（股） 限售期

1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9,841,269 39,682,538 12个月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841,269 39,682,538 12个月

3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841,269 39,682,538 12个月

4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634,920 41,269,840 12个月

5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841,269 39,682,538 12个月

6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841,269 39,682,538 12个月

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190,476 52,380,952 12个月

8 秦川 52,380,957 104,761,914 12个月

合计 198,412,698 396,825,396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承诺：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所认购的

股份。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

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上市流通安排

1、限售股份起始日期：2016年11月14日，发行时承诺限售期限为12个月。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11月14日。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396,825,3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0%。

4、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持股明细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股份是否存

在质押、冻

结情况

1

广东粤科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39,682,538 39,682,538 1.27% 否

2

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39,682,538 39,682,538 1.27% 否

3

红土创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87,302 1,587,302 0.05% 否

红土创新基金-江苏银行-红土创新

红土紫金1号资产管理计划

30,158,730 30,158,730 0.97% 否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红土创新

红石31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

444,444 444,444 0.01% 否

红土创新基金-工商银行-红土创新

红石45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

285,714 285,714 0.01% 否

红土创新基金-中信证券-红土创新

红石53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2,857,142 2,857,142 0.09% 否

红土创新基金-中信证券-红土创新

红石56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2,079,364 2,079,364 0.07% 否

红土创新基金-中信证券-红土创新

红石57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1,396,826 1,396,826 0.04% 否

红土创新基金-华泰证券-红土创新

红石48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

587,302 587,302 0.02% 否

红土创新基金-招商证券-红土创新

红石38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

285,714 285,714 0.01% 否

4

信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诚

鼎利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396,826 15,396,826 0.49% 否

信诚基金－中信银行－信诚定增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19,050 1,619,050 0.05% 否

信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5,873,014 15,873,014 0.51% 否

信诚基金－中信证券－北京淳信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2,857,142 2,857,142 0.09% 否

信诚基金－中信银行－信诚定增3

号资产管理计划

2,857,146 2,857,146 0.09% 否

信诚基金－工商银行－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1,587,300 1,587,300 0.05% 否

信诚基金－中信证券－中信信托－

中信信托·定增基金投资1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682,538 682,538 0.02% 否

信诚基金－中信证券－中信信托－

中信信托·定增基金投资2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96,824 396,824 0.01% 否

5

前海开源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际

信托-云信智兴2016-242号单一资

金信托

39,682,538 39,682,538 1.27% 否

6

第一创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盈大岩

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9,682,538 39,682,538 1.27% 否

7

博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8,571,428 8,571,428 0.27% 否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6,349,206 6,349,206 0.20% 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睿利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174,604 3,174,604 0.10% 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睿益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174,604 3,174,604 0.10% 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弘盈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61,904 4,761,904 0.15% 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弘裕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3,174,604 3,174,604 0.10% 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鑫泽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87,302 1,587,302 0.05% 否

博时基金－招商银行－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7,936,508 7,936,508 0.25% 否

博时基金－招商银行－招商财富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4,761,904 4,761,904 0.15% 否

博时基金－中信证券－北京方正富

邦创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74,602 3,174,602 0.10% 否

博时基金-光大银行-中山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5,714,286 5,714,286 0.18% 否

8 秦川 秦川 104,761,914 104,761,914 3.35% 全部质押

4、上述股东在股份解除限售后，应严格遵守承诺及减持的相关规则。

四、本次限售解禁后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497,430,346 47.93 0 396,825,396 1,100,604,950 35.23

1、首发前限售股 0 0 0 0 0 0

2、首发后限售股 396,825,396 12.70 0 396,825,396 0 0

3、股权激励限售股 31,686,500 1.01 0 0 31,686,500 1.01

4、高管锁定股 1,068,918,450 34.21 0 0 1,068,918,450 34.2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626,761,550 52.07 396,825,396 0 2,023,586,946 64.77

三、总股本 3,124,191,896 100 0 0 3,124,191,896 100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

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

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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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1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1,249,1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046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崔红松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杨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梅君女士、副总经理杨杰伟先生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在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2亿元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248,085 99.9998 1,000 0.0001 100 0.000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为河南四建股份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郑州分行申请的4,000万

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248,085 99.9998 1,100 0.0002 0 0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为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的1.65亿元借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248,085 99.9998 1,100 0.0002 0 0

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为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申请的5.01亿元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248,085 99.9998 1,100 0.0002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拟在深圳国投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申请2亿元融

资额度的议案

1,855,633 99.9407 1,000 0.0538 100 0.0055

2

关于公司为河南四建股份有

限公司在华夏银行郑州分行

申请的4,000万元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1,855,633 99.9407 1,100 0.0593 0 0

3

关于公司为河南金丰煤业集

团有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

的1.65亿元借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1,855,633 99.9407 1,100 0.0593 0 0

4

关于公司为河南中孚电力有

限公司申请的5.01亿元融资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855,633 99.9407 1,100 0.0593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关于公司拟在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2亿元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1,248,085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

1,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1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1%。

2、关于公司为河南四建股份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郑州分行申请的4,000万元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1,248,085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

1,1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赞成票数达到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公司为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的1.65亿元借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1,248,085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

1,1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赞成票数达到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公司为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申请的5.01亿元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1,248,085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

1,1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赞成票数达到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晓鸣律师 田云律师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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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

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7年11月8日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披

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的相关要求，现将截

至停牌前1个交易日收盘时的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及股东总人数

公告如下：

单位：股

股东总人数（户） 24314

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罗衍记 129,000,000.00 47.58

2 蒋丽 20,000,000.00 7.38

3 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000,000.00 7.38

4 上海富厚加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0,000.00 1.77

5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773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661,360.00 1.72

6 夏锐 4,183,892.00 1.54

7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785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28,600.00 0.79

8 李浩 960,000.00 0.35

9 上海富厚骏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30,000.00 0.27

10 谭建勇 700,000.00 0.26

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上海富厚加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0,000.00 1.77

2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773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661,360.00 1.72

3 夏锐 4,183,892.00 1.54

4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785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28,600.00 0.79

5 上海富厚骏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30,000.00 0.27

6 谭建勇 700,000.00 0.26

7 李浩 700,000.00 0.26

8 桑志勇 690,000.00 0.25

9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澳·臻智2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621,700.00 0.23

10 周众 615,200.00 0.23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

000659

证券简称：

*ST

中富 公告编号：

2017-098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根据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行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存在

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5月9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8），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深专调查

通字2017195号），中国证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司于2017年6月、7月、8月、9月及10月分别发

布了编号为2017-060、2017-062、2017-066、2017-073及2017-086 《立

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截止目前，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的立案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公司正在

积极配合调查，尚未收到有关处罚通知书或其他文件，如果收到相关文件，

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

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的，公司将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13.2.1�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

被停牌， 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

市的决定。

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对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之前， 公司将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

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请投资者

持续关注公司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关进展， 以及公司股票因此可能被

暂停上市的风险，理性投资。

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 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信息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

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

2017-069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

11月8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礼斌先生的函告，获悉马礼斌先

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 � �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马礼斌 是 5,460,000股

2017年11月

8日

2020 年 3 月

20日

招商证券股

份

有限公

司

6.81% 融资

2、股东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马礼斌先生所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拍卖或

设定信托的情况。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马礼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计80,156,25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51.60%。 本次质押后，马礼斌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公司股份共

计为14,210,000股，占其总持股的17.73%，占公司总股本的 9.15%。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

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3203

证券简称：快克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33

常州快克锡焊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

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0月28日，常州快克锡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核查情

况及审核意见如下：

一、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示内容：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

公示时间：2017年10月31日至2017年11月9日，时限10日。

公示方式：公司内部公示。

反馈方式：以设立反馈电话或当面反映情况等方式进行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公示结果：在公示的时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任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

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资料。

三、监事会审核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以及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审

核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

《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未参与本激励计划。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

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州快克锡焊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11月10日


